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21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AB000-A112155A（真實姓名及年籍均詳卷）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林欣誼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85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6日第一

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續字第300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即代號AB000-A112155A號之成年男子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為告訴人即代號AB000-A112155號

之未成年女子（民國0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下稱乙女）之外公，平時與其他家屬同居在臺中市梧棲區之

住所（完整地址詳卷），2人係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

家庭成員關係。被告明知告訴人乙女就讀小學五年級，且係

基於親屬、監護關係而受自己扶助、照護之未成年人，竟為

逞一己私慾，而自民國112年1月上旬起至112年2月23日18時

許止，頻率約為每2日1次，在前揭住處內，於飲酒後以手肘

觸碰告訴人乙女之胸部並徒手拍打告訴人乙女之臀部至少2

次，以此方式對告訴人乙女為猥褻行為。嗣因告訴人即代號

AB000-A112155B號之女子（即乙女之母，真實姓名年籍詳

卷，下稱丙女）於112年2月23日22時許，遭甲男強制性交後

（此部分涉犯妨害性自主罪嫌部分，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8179號案件另案提起公訴），告

訴人乙女隨同丙女接受社工安置，經告訴人乙女向社工談及

此事，因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7條第2項之對

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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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

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

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

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性侵害案件中，祇有單一指述之

證言，實不足以形成確認被告犯罪的心證，乃因性交、猥褻

行為，多具隱密進行之特色，一旦爭執，囿於各自立場，難

辨真假。惟被告既受無罪推定原則保障，故認定被告犯罪事

實，須有積極證據予以嚴格證明，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1項、第2項規定意旨即明。而衡諸該類案件被害人陳述之

證明力，通常較諸一般證人之證言薄弱，自須有其他補強證

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此補強證據，係指除該陳述本

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

且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之別一證據，而非僅指增強被

害人人格之信用性而已（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590號

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嫌，

無非係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乙女於警

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社工甲○○於偵查中之證述、臺

中市政府教育局113年3月5日中市教學字第1130016457號函

暨所附輔導紀錄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之犯

行，辯稱：我騎機車搭載乙女去國小上學，為了確認乙女是

否坐好，會以手往後碰觸到乙女臀部，並沒有乙女所述之猥

褻行為等語。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乙女於警詢時證稱：我父母離婚後，母親帶我

至外公（即被告）家生活，被告從112年1月3日開始到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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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安置前一天，次數很多，我記不起來，地點都在外

公家客廳，被告是違反我意願，被告沒有問過我感受，我只

記得最後一次是於112年2月23日18、19時許，當天我與外公

坐在客廳長椅上吃晚飯，媽媽坐在客廳其他椅子看電視，當

時我在看電視，我坐在外公右邊，外公就趁我與母親不注

意，用右手肘隔著衣服磨我胸部，時間有30秒，我當場向被

告表示不要這樣弄我，我不舒服，外公就回答我係外公，摸

一下沒關係等語，當時外公有喝酒，幾乎每天都喝酒，都會

喝到無法回答問題，而且外公都會喝醉到煮菜加很多鹽巴而

不知道，當天外公摸我時，也是喝酒醉狀態，當時外公故意

將電視轉很大聲，所以媽媽沒有聽到，我感到很不舒服，不

知外公為什麼要這樣對我，之前曾經遭外公摸後，隔天早上

有向母親告知這件事，但媽媽一下子就忘記，媽媽當時向我

表示外公很寵我，不會這樣對我；112年1月3日至112年2月2

3日之期間，過程都差不多，被告都是在客廳趁著喝醉或假

裝喝醉時，隔著衣服摸我胸部和屁股，比較常摸胸，摸屁股

比較少，舅媽有看過外公摸我胸部及屁股，舅媽要求我不能

向別人講述，也不能報警，舅媽說家醜不能外揚，我要尋求

協助時，舅媽就會阻止我，本來想用家裡電話報案，然而舅

媽一聽到我拿起電話聲音，就會跑下來阻止我等語（見偵卷

第23至30頁)；且於偵查中證稱：外公沒有喝酒時，相處很

親密，也會擁抱及聊天，我從出生就在外公家長大，外公喝

酒時，我都不理外公，因為外公喝醉會摸我胸部、屁股及罵

我，外公每天都會喝酒，有時候沒有喝酒也會摸我，有時候

白天我以為外公沒有喝酒，我躺在客廳，外公就會拍打我屁

股，坐在我身旁，我看到廚房酒杯有酒，就知道外公有喝

酒，23日晚餐時間，在1樓客廳，當時我、母親及外公都

在，我坐在外公旁邊，母親坐在別張椅子，阿公以手肘碰我

胸部約30秒，外公是空手假裝要拿東西，以手肘及上手臂一

直碰我胸部，我有反抗推外公，並表示不要碰我，外公回

說：「我是阿公摸一下又不會怎樣」等語，對外公而言是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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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我覺得外公不在乎我感受，母親則繼續看電視，母親

不知道，因外公將電視轉很大聲，外公清醒時，我有對外公

究責，外公有跪著向我道歉，假裝很難過，當時是清晨，家

人都還沒起床，外公只說希望我原諒，陳稱：「對不起，阿

公以後不會這樣」等語，外公會摸我屁股，就是拍，然後

摸，時間約10秒，早上沒有喝酒時會摸，晚上喝酒也會摸，

我有踢外公手，舅媽有看過1、2次，1次是看到摸我胸部，1

次是看到摸我屁股，舅媽都假裝沒看到，我有向舅媽表示希

望幫忙報警，但舅媽要求我不要講出去，並表示家醜不能外

揚，我有向母親說明，但母親不相信，且隔天睡起來都會忘

記，母親於111年12月開始酒精中毒等語(見他卷第31至35

頁)，而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與外公同住，外公過去係以

拿東西為藉口，用手肘觸摸我胸部，我在客廳喝飲料時，拍

打並撫摸我屁股，大概都是下午與晚上時間進行，當時在客

廳，我寫完功課想要休息，我就躺在客廳椅子，當時被告來

休息，也來看電視，被告於中午至下午時間就會喝酒，喝酒

後對我為身體碰觸，我有向被告表示不要碰我屁股，並馬上

坐起來，被告就是簡單笑笑帶過，我會向被告表示拒絕，被

告就有停止，因為我會離開那張椅子，我無法確定被告對我

做上開事情頻率，當時我不敢說，我想法比較刻板，之前沒

有向母親說過這些事，因為母親當時精神狀態不太好，當時

也是受害者，我擔心向母親訴說，母親會擔心；如果被告喝

酒達到不省人事，會直接倒在椅子上，所以被告用手肘碰我

胸部及臀部時，還沒有達到不省人事，我會向被告表示拒

絕，被告當時說的話，我也聽不太懂，隔天早上起來時，我

曾向被告說明前一晚發生什麼，被告都會下跪表示不對，說

已經忘記，因為喝醉酒造成等語（見原審卷第53至58頁）。

　㈡證人乙女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固已證述上開情節，

指述遭被告猥褻，然證人即乙女舅媽丁女於警詢時證稱：我

與乙女居住不同樓層，乙女住3樓，我住2樓，我沒有看過被

告摸乙女胸部及屁股，我也沒有看過乙女打電話報警，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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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都待在2樓，不會亂跑，平時我與乙女互動不錯，我去哪

裡都會帶著乙女，乙女母親一直擔心我搶其女兒，始而弄出

這麼大事情，我不知道乙女為什麼會這樣說，可能乙女現在

是叛逆期等語（見偵卷第33至35頁），且於偵查中具結後證

稱：乙女及其母親還沒有遭安置前，丙女與被告住1樓不同

房間，我的一家人睡2樓房間，乙女則睡在3樓房間，我與乙

女相處很正常，乙女之前上下課都由被告搭載，同住期間我

未曾看過被告會摸乙女胸部或臀部，被告每隔2、3天喝1次

酒，被告喝完酒會躺在客廳椅子上睡覺，如果我知道，會要

求被告不要騎車搭載乙女，我沒有看過被告喝完酒會摸乙女

胸部、屁股，我都在2樓，平時我與小孩都外帶三餐在2樓食

用，1樓都是被告與乙女母親煮飯，我與家人不會下去1樓用

餐，我很少看乙女與被告一起吃飯，乙女曾經請我幫忙報

警，我有詢問乙女原因，但乙女沒有說明，也沒有表示是被

告、母親或學校等事情要報警，當時乙女表情正常，但眼神

有一點恐慌，我對乙女回答沒有講原因，無法報警等語（見

偵卷第53至55頁）。依證人丁女之證述，證人丁女未曾目睹

被告碰觸、撫摸告訴人乙女胸部或臀部，且因彼此生活空間

及住居習慣不同，平時與告訴人乙女係分開樓層生活、用

餐，未曾見聞被告曾有對告訴人乙女為前開身體碰觸、撫摸

行為，告訴人乙女固曾央請證人丁女協助報警，然其並未對

證人丁女具體說明係因如起訴意旨所指被告對其加害情節，

而要求證人丁女報警處置，則告訴人乙女是否確有經歷上開

遭被告為猥褻行為，或證人丁女目睹並企圖阻止其報警，實

屬有疑。

　㈢證人丙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有看過被告摸乙女臀部及胸

部，我都是從廚房繞出來客廳，繞出來時剛好看到，我走出

來要拿礦泉水喝，因為我走路蠻小聲，被告沒有發現，我當

時看到被告摸乙女胸部及臀部，被告係用手直接摸，乙女有

撥開，並稱不要這樣好不好，被告則答稱「阿公只是抱抱

妳、疼疼妳而已」等語，當時被告與乙女在客廳看電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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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被告有無喝酒，看起來是清醒、正常，乙女曾向我表

示被告很奇怪，都會摸乙女胸部與陰部，我告訴乙女「妳要

儘量躲他，不要跟他單獨在同一空間，尤其是他每天都喝

酒，妳最好能躲就躲，回來連客廳都不要待，直接進來房

間」等語，這件事是發生在乙女就讀幼稚園、國小1年級

時，很小的時候，乙女有辦法陳述這件事也是國小時，我並

沒有要求乙女不要告訴別人，我還對乙女表示應該要向老師

陳述，甚至若有社工問也要講，我沒有酒精中毒的情形，我

記憶很混亂，有時腦中片段會跳來跑去，我真的精神狀況有

點問題，醫生說我記憶力混亂，我有持續用藥，我受到太大

打擊，腦袋不知道要記得還是忘記，可能右腦、左腦，一方

面選擇要遺忘，一方面又片段等，我該記得記不得，不該記

得卻偏偏記得等語（見原審卷第59至64頁）。證人丙女固然

證述曾目睹被告觸摸乙女胸部、臀部之行為，亦經由乙女轉

述得知乙女遭被告猥褻行為之情節，然其對於所見被告係於

清醒時，撫摸乙女胸部及陰部等內容，與乙女前開證稱被告

對其為猥褻行為之經過顯然有所差異，證人丙女更於警詢時

證述事前對於乙女遭被告為猥褻行為乙事毫無所悉等語（見

偵卷第31至32頁），與前開於原審審理時所證，迥然不同；

參以丙女過去曾有過量飲酒及其經歷，致記憶混亂之情形，

前經證人丙女於偵查中證述：我精神混亂、不安、記憶力不

好，先前於111年12月住院，期間約2星期，因為長期喝酒，

導致酒精中毒等語甚詳（見他卷第31至35頁），證人丙女前

後證述之內容互異，實無法排除有記憶混亂、拼湊事實之情

形，是證人丙女前開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既有上開重大瑕疵

存在，可信度不高，自難作為告訴人乙女前開證述之補強證

據。

　㈣本案為警查獲之經過，係因告訴人乙女於112年2月24日另案

隨同丙女接受安置，社工人員甲○○於112年3月2日10時20

分許對告訴人乙女進行訊前訪視評估前，告訴人乙女提及遭

受被告碰觸其胸部及臀部，社工人員甲○○依規定進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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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始為警查知上情，此據證人甲○○於偵查時證述明確

（見偵續卷第35至38頁），且有性侵害案件通報表、臺中市

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訊前訪視紀錄表各1份

附卷供參（見不公開偵續卷第21至23、25至35頁），惟按性

侵害之案件，為佐證被害人證詞之有效性或憑信性，兼負協

助偵、審機關發見真實之義務與功能，社工或輔導人員所為

之書面或言詞陳述，固非不可資為判斷被害人陳述憑信性之

補強證據，然其究非經歷犯罪事實發生過程之人，其供法院

參佐之證詞可符合鑑定證人或鑑定人身分者，應以其就所介

入輔導個案經過之直接觀察及以個人實際經驗為基礎，就其

見聞經過所為之陳述，或以其經驗及訓練就通案之背景資訊

陳述專業意見範圍為限，倘所為證述僅因單憑相處機會由被

害人之轉述而得其訊息，既非出於本人就所輔導個案之直接

觀察或以個人實際經驗為基礎之證述，即屬傳聞陳述，不能

資為被害人證詞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12

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證人甲○○於偵查中證述稱：一

開始是先安置乙女及其母親丙女，乙女係隨其母親丙女一同

被安置，當時除了性猥褻外，被告也有對乙女一些管教，導

致乙女不太舒服，所以乙女當時提及有關管教及猥褻都會讓

乙女感到不舒服，乙女會有捏手狀態，但乙女原本就有，不

過提及猥褻行為時，乙女會有捏手和摳手行為，當時乙女曾

提及，因為已經安置，不用再看到被告，所以乙女覺得很安

心，乙女曾提及被告摸乙女胸部及臀部，過往乙女看到被告

或其父親猥褻其他家人，所以乙女感到害怕，乙女被安置

後，我第一次與乙女見面時，一開始是談論被告管教部分，

談話過程中，乙女始提及曾遭被告猥褻，被告都會喝醉酒，

就會摸乙女身體，或被告要拿東西時，就會碰觸乙女胸部，

因為乙女並沒有向學校說明曾遭猥褻，是我們在關心她與被

告互動過程中，乙女始說出這件事，乙女並沒有否認被告的

好，被告其實都是在喝醉酒狀況下，始會對乙女做出這些行

為等語（見偵續卷第35至38頁）。細繹證人甲○○證述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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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如何猥褻告訴人乙女之經過，均係聽聞自告訴人乙女言

詞轉述而來，且告訴人乙女既未向證人甲○○完整陳述被害

過程，證人甲○○亦係經由告訴人乙女轉述得知，並未親身

見聞被告對告訴人乙女所為犯行，仍與告訴人乙女所為不利

於被告之陳述本身無殊，而非足以佐證告訴人乙女所證述內

容之另一證據。則證人甲○○關於被告對告訴人乙女所為猥

褻行為之證述，與告訴人乙女之片面指述具有同質性，並不

具有補強告訴人乙女證述證明力之效果，亦無從作為補強告

訴人乙女證述之依據。

　㈤依卷附輔導紀錄固記載輔導老師曾有於112年4月11日對告訴

人乙女進行輔導經過，其內容略以：「個案直言目前和案母

一起被安置中，因為案阿公愛喝酒，對案母語言、肢體及性

暴力對待，也對個案摸胸、摸屁股」等語；又於同年4月18

日對乙女進行輔導經過，其內容略以：「個案表現：自己到

現在耳邊還會不時出現阿公踢門、謾罵聲。個案自述自己曾

因此害怕到想要自殘，甚至出現想跳樓結束生命的想法，還

好自己有一點信仰，曾經夢見家中供奉的神明鼓勵自己要走

出去，才因此鼓起勇氣向老師吐露家中的狀況，得以離開案

外公的暴力及騷擾」等語，此有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13年3月

5日中市教學字第1130016457號函暨所附輔導紀錄1份附卷供

參（見不公開偵續卷第77至95頁），然上開記載內容，亦係

告訴人乙女陳述關於被告對其為猥褻行為之經過情節，既係

轉述自告訴人乙女陳述其被害之經過，因非依憑輔導者自己

之經歷、見聞或體驗，而屬於與告訴人乙女之陳述被評價為

同一性之累積證據，自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

五、綜上所述，本案除告訴人乙女單一指述外，尚無其他補強證

據，足認被告有起訴意旨所指之犯行，自無從遽為被告有罪

之認定。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經核並無不合。檢察官提起上訴，未提出適合於證明犯罪事

實之積極證據，仍執前詞指摘原審諭知無罪判決不當，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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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東泰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富哲提起上訴，檢察官

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簡　源　希

　　　　　　　　　　　　　　　　法　官　楊　文　廣

　　　　　　　　　　　　　　　　法　官　楊　陵　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提起上訴，應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

院」。

　　　　　　　　　　　　　　　　書記官　陳　縈　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

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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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21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AB000-A112155A（真實姓名及年籍均詳卷）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林欣誼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85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續字第30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即代號AB000-A112155A號之成年男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為告訴人即代號AB000-A112155號之未成年女子（民國0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乙女）之外公，平時與其他家屬同居在臺中市梧棲區之住所（完整地址詳卷），2人係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家庭成員關係。被告明知告訴人乙女就讀小學五年級，且係基於親屬、監護關係而受自己扶助、照護之未成年人，竟為逞一己私慾，而自民國112年1月上旬起至112年2月23日18時許止，頻率約為每2日1次，在前揭住處內，於飲酒後以手肘觸碰告訴人乙女之胸部並徒手拍打告訴人乙女之臀部至少2次，以此方式對告訴人乙女為猥褻行為。嗣因告訴人即代號AB000-A112155B號之女子（即乙女之母，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丙女）於112年2月23日22時許，遭甲男強制性交後（此部分涉犯妨害性自主罪嫌部分，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8179號案件另案提起公訴），告訴人乙女隨同丙女接受社工安置，經告訴人乙女向社工談及此事，因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7條第2項之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性侵害案件中，祇有單一指述之證言，實不足以形成確認被告犯罪的心證，乃因性交、猥褻行為，多具隱密進行之特色，一旦爭執，囿於各自立場，難辨真假。惟被告既受無罪推定原則保障，故認定被告犯罪事實，須有積極證據予以嚴格證明，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意旨即明。而衡諸該類案件被害人陳述之證明力，通常較諸一般證人之證言薄弱，自須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此補強證據，係指除該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且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之別一證據，而非僅指增強被害人人格之信用性而已（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59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嫌，無非係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乙女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社工甲○○於偵查中之證述、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13年3月5日中市教學字第1130016457號函暨所附輔導紀錄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之犯行，辯稱：我騎機車搭載乙女去國小上學，為了確認乙女是否坐好，會以手往後碰觸到乙女臀部，並沒有乙女所述之猥褻行為等語。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乙女於警詢時證稱：我父母離婚後，母親帶我至外公（即被告）家生活，被告從112年1月3日開始到112年2月23日安置前一天，次數很多，我記不起來，地點都在外公家客廳，被告是違反我意願，被告沒有問過我感受，我只記得最後一次是於112年2月23日18、19時許，當天我與外公坐在客廳長椅上吃晚飯，媽媽坐在客廳其他椅子看電視，當時我在看電視，我坐在外公右邊，外公就趁我與母親不注意，用右手肘隔著衣服磨我胸部，時間有30秒，我當場向被告表示不要這樣弄我，我不舒服，外公就回答我係外公，摸一下沒關係等語，當時外公有喝酒，幾乎每天都喝酒，都會喝到無法回答問題，而且外公都會喝醉到煮菜加很多鹽巴而不知道，當天外公摸我時，也是喝酒醉狀態，當時外公故意將電視轉很大聲，所以媽媽沒有聽到，我感到很不舒服，不知外公為什麼要這樣對我，之前曾經遭外公摸後，隔天早上有向母親告知這件事，但媽媽一下子就忘記，媽媽當時向我表示外公很寵我，不會這樣對我；112年1月3日至112年2月23日之期間，過程都差不多，被告都是在客廳趁著喝醉或假裝喝醉時，隔著衣服摸我胸部和屁股，比較常摸胸，摸屁股比較少，舅媽有看過外公摸我胸部及屁股，舅媽要求我不能向別人講述，也不能報警，舅媽說家醜不能外揚，我要尋求協助時，舅媽就會阻止我，本來想用家裡電話報案，然而舅媽一聽到我拿起電話聲音，就會跑下來阻止我等語（見偵卷第23至30頁)；且於偵查中證稱：外公沒有喝酒時，相處很親密，也會擁抱及聊天，我從出生就在外公家長大，外公喝酒時，我都不理外公，因為外公喝醉會摸我胸部、屁股及罵我，外公每天都會喝酒，有時候沒有喝酒也會摸我，有時候白天我以為外公沒有喝酒，我躺在客廳，外公就會拍打我屁股，坐在我身旁，我看到廚房酒杯有酒，就知道外公有喝酒，23日晚餐時間，在1樓客廳，當時我、母親及外公都在，我坐在外公旁邊，母親坐在別張椅子，阿公以手肘碰我胸部約30秒，外公是空手假裝要拿東西，以手肘及上手臂一直碰我胸部，我有反抗推外公，並表示不要碰我，外公回說：「我是阿公摸一下又不會怎樣」等語，對外公而言是開玩笑，我覺得外公不在乎我感受，母親則繼續看電視，母親不知道，因外公將電視轉很大聲，外公清醒時，我有對外公究責，外公有跪著向我道歉，假裝很難過，當時是清晨，家人都還沒起床，外公只說希望我原諒，陳稱：「對不起，阿公以後不會這樣」等語，外公會摸我屁股，就是拍，然後摸，時間約10秒，早上沒有喝酒時會摸，晚上喝酒也會摸，我有踢外公手，舅媽有看過1、2次，1次是看到摸我胸部，1次是看到摸我屁股，舅媽都假裝沒看到，我有向舅媽表示希望幫忙報警，但舅媽要求我不要講出去，並表示家醜不能外揚，我有向母親說明，但母親不相信，且隔天睡起來都會忘記，母親於111年12月開始酒精中毒等語(見他卷第31至35頁)，而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與外公同住，外公過去係以拿東西為藉口，用手肘觸摸我胸部，我在客廳喝飲料時，拍打並撫摸我屁股，大概都是下午與晚上時間進行，當時在客廳，我寫完功課想要休息，我就躺在客廳椅子，當時被告來休息，也來看電視，被告於中午至下午時間就會喝酒，喝酒後對我為身體碰觸，我有向被告表示不要碰我屁股，並馬上坐起來，被告就是簡單笑笑帶過，我會向被告表示拒絕，被告就有停止，因為我會離開那張椅子，我無法確定被告對我做上開事情頻率，當時我不敢說，我想法比較刻板，之前沒有向母親說過這些事，因為母親當時精神狀態不太好，當時也是受害者，我擔心向母親訴說，母親會擔心；如果被告喝酒達到不省人事，會直接倒在椅子上，所以被告用手肘碰我胸部及臀部時，還沒有達到不省人事，我會向被告表示拒絕，被告當時說的話，我也聽不太懂，隔天早上起來時，我曾向被告說明前一晚發生什麼，被告都會下跪表示不對，說已經忘記，因為喝醉酒造成等語（見原審卷第53至58頁）。
　㈡證人乙女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固已證述上開情節，指述遭被告猥褻，然證人即乙女舅媽丁女於警詢時證稱：我與乙女居住不同樓層，乙女住3樓，我住2樓，我沒有看過被告摸乙女胸部及屁股，我也沒有看過乙女打電話報警，我平時都待在2樓，不會亂跑，平時我與乙女互動不錯，我去哪裡都會帶著乙女，乙女母親一直擔心我搶其女兒，始而弄出這麼大事情，我不知道乙女為什麼會這樣說，可能乙女現在是叛逆期等語（見偵卷第33至35頁），且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乙女及其母親還沒有遭安置前，丙女與被告住1樓不同房間，我的一家人睡2樓房間，乙女則睡在3樓房間，我與乙女相處很正常，乙女之前上下課都由被告搭載，同住期間我未曾看過被告會摸乙女胸部或臀部，被告每隔2、3天喝1次酒，被告喝完酒會躺在客廳椅子上睡覺，如果我知道，會要求被告不要騎車搭載乙女，我沒有看過被告喝完酒會摸乙女胸部、屁股，我都在2樓，平時我與小孩都外帶三餐在2樓食用，1樓都是被告與乙女母親煮飯，我與家人不會下去1樓用餐，我很少看乙女與被告一起吃飯，乙女曾經請我幫忙報警，我有詢問乙女原因，但乙女沒有說明，也沒有表示是被告、母親或學校等事情要報警，當時乙女表情正常，但眼神有一點恐慌，我對乙女回答沒有講原因，無法報警等語（見偵卷第53至55頁）。依證人丁女之證述，證人丁女未曾目睹被告碰觸、撫摸告訴人乙女胸部或臀部，且因彼此生活空間及住居習慣不同，平時與告訴人乙女係分開樓層生活、用餐，未曾見聞被告曾有對告訴人乙女為前開身體碰觸、撫摸行為，告訴人乙女固曾央請證人丁女協助報警，然其並未對證人丁女具體說明係因如起訴意旨所指被告對其加害情節，而要求證人丁女報警處置，則告訴人乙女是否確有經歷上開遭被告為猥褻行為，或證人丁女目睹並企圖阻止其報警，實屬有疑。
　㈢證人丙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有看過被告摸乙女臀部及胸部，我都是從廚房繞出來客廳，繞出來時剛好看到，我走出來要拿礦泉水喝，因為我走路蠻小聲，被告沒有發現，我當時看到被告摸乙女胸部及臀部，被告係用手直接摸，乙女有撥開，並稱不要這樣好不好，被告則答稱「阿公只是抱抱妳、疼疼妳而已」等語，當時被告與乙女在客廳看電視，我不確定被告有無喝酒，看起來是清醒、正常，乙女曾向我表示被告很奇怪，都會摸乙女胸部與陰部，我告訴乙女「妳要儘量躲他，不要跟他單獨在同一空間，尤其是他每天都喝酒，妳最好能躲就躲，回來連客廳都不要待，直接進來房間」等語，這件事是發生在乙女就讀幼稚園、國小1年級時，很小的時候，乙女有辦法陳述這件事也是國小時，我並沒有要求乙女不要告訴別人，我還對乙女表示應該要向老師陳述，甚至若有社工問也要講，我沒有酒精中毒的情形，我記憶很混亂，有時腦中片段會跳來跑去，我真的精神狀況有點問題，醫生說我記憶力混亂，我有持續用藥，我受到太大打擊，腦袋不知道要記得還是忘記，可能右腦、左腦，一方面選擇要遺忘，一方面又片段等，我該記得記不得，不該記得卻偏偏記得等語（見原審卷第59至64頁）。證人丙女固然證述曾目睹被告觸摸乙女胸部、臀部之行為，亦經由乙女轉述得知乙女遭被告猥褻行為之情節，然其對於所見被告係於清醒時，撫摸乙女胸部及陰部等內容，與乙女前開證稱被告對其為猥褻行為之經過顯然有所差異，證人丙女更於警詢時證述事前對於乙女遭被告為猥褻行為乙事毫無所悉等語（見偵卷第31至32頁），與前開於原審審理時所證，迥然不同；參以丙女過去曾有過量飲酒及其經歷，致記憶混亂之情形，前經證人丙女於偵查中證述：我精神混亂、不安、記憶力不好，先前於111年12月住院，期間約2星期，因為長期喝酒，導致酒精中毒等語甚詳（見他卷第31至35頁），證人丙女前後證述之內容互異，實無法排除有記憶混亂、拼湊事實之情形，是證人丙女前開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既有上開重大瑕疵存在，可信度不高，自難作為告訴人乙女前開證述之補強證據。
　㈣本案為警查獲之經過，係因告訴人乙女於112年2月24日另案隨同丙女接受安置，社工人員甲○○於112年3月2日10時20分許對告訴人乙女進行訊前訪視評估前，告訴人乙女提及遭受被告碰觸其胸部及臀部，社工人員甲○○依規定進行通報，始為警查知上情，此據證人甲○○於偵查時證述明確（見偵續卷第35至38頁），且有性侵害案件通報表、臺中市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訊前訪視紀錄表各1份附卷供參（見不公開偵續卷第21至23、25至35頁），惟按性侵害之案件，為佐證被害人證詞之有效性或憑信性，兼負協助偵、審機關發見真實之義務與功能，社工或輔導人員所為之書面或言詞陳述，固非不可資為判斷被害人陳述憑信性之補強證據，然其究非經歷犯罪事實發生過程之人，其供法院參佐之證詞可符合鑑定證人或鑑定人身分者，應以其就所介入輔導個案經過之直接觀察及以個人實際經驗為基礎，就其見聞經過所為之陳述，或以其經驗及訓練就通案之背景資訊陳述專業意見範圍為限，倘所為證述僅因單憑相處機會由被害人之轉述而得其訊息，既非出於本人就所輔導個案之直接觀察或以個人實際經驗為基礎之證述，即屬傳聞陳述，不能資為被害人證詞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12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證人甲○○於偵查中證述稱：一開始是先安置乙女及其母親丙女，乙女係隨其母親丙女一同被安置，當時除了性猥褻外，被告也有對乙女一些管教，導致乙女不太舒服，所以乙女當時提及有關管教及猥褻都會讓乙女感到不舒服，乙女會有捏手狀態，但乙女原本就有，不過提及猥褻行為時，乙女會有捏手和摳手行為，當時乙女曾提及，因為已經安置，不用再看到被告，所以乙女覺得很安心，乙女曾提及被告摸乙女胸部及臀部，過往乙女看到被告或其父親猥褻其他家人，所以乙女感到害怕，乙女被安置後，我第一次與乙女見面時，一開始是談論被告管教部分，談話過程中，乙女始提及曾遭被告猥褻，被告都會喝醉酒，就會摸乙女身體，或被告要拿東西時，就會碰觸乙女胸部，因為乙女並沒有向學校說明曾遭猥褻，是我們在關心她與被告互動過程中，乙女始說出這件事，乙女並沒有否認被告的好，被告其實都是在喝醉酒狀況下，始會對乙女做出這些行為等語（見偵續卷第35至38頁）。細繹證人甲○○證述關於被告如何猥褻告訴人乙女之經過，均係聽聞自告訴人乙女言詞轉述而來，且告訴人乙女既未向證人甲○○完整陳述被害過程，證人甲○○亦係經由告訴人乙女轉述得知，並未親身見聞被告對告訴人乙女所為犯行，仍與告訴人乙女所為不利於被告之陳述本身無殊，而非足以佐證告訴人乙女所證述內容之另一證據。則證人甲○○關於被告對告訴人乙女所為猥褻行為之證述，與告訴人乙女之片面指述具有同質性，並不具有補強告訴人乙女證述證明力之效果，亦無從作為補強告訴人乙女證述之依據。
　㈤依卷附輔導紀錄固記載輔導老師曾有於112年4月11日對告訴人乙女進行輔導經過，其內容略以：「個案直言目前和案母一起被安置中，因為案阿公愛喝酒，對案母語言、肢體及性暴力對待，也對個案摸胸、摸屁股」等語；又於同年4月18日對乙女進行輔導經過，其內容略以：「個案表現：自己到現在耳邊還會不時出現阿公踢門、謾罵聲。個案自述自己曾因此害怕到想要自殘，甚至出現想跳樓結束生命的想法，還好自己有一點信仰，曾經夢見家中供奉的神明鼓勵自己要走出去，才因此鼓起勇氣向老師吐露家中的狀況，得以離開案外公的暴力及騷擾」等語，此有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13年3月5日中市教學字第1130016457號函暨所附輔導紀錄1份附卷供參（見不公開偵續卷第77至95頁），然上開記載內容，亦係告訴人乙女陳述關於被告對其為猥褻行為之經過情節，既係轉述自告訴人乙女陳述其被害之經過，因非依憑輔導者自己之經歷、見聞或體驗，而屬於與告訴人乙女之陳述被評價為同一性之累積證據，自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
五、綜上所述，本案除告訴人乙女單一指述外，尚無其他補強證據，足認被告有起訴意旨所指之犯行，自無從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經核並無不合。檢察官提起上訴，未提出適合於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仍執前詞指摘原審諭知無罪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東泰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富哲提起上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簡　源　希
　　　　　　　　　　　　　　　　法　官　楊　文　廣
　　　　　　　　　　　　　　　　法　官　楊　陵　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提起上訴，應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　縈　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21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AB000-A112155A（真實姓名及年籍均詳卷）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林欣誼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85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6日第一
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續字第300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即代號AB000-A112155A號之成年男子（
    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為告訴人即代號AB000-A112155號之
    未成年女子（民國0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
    稱乙女）之外公，平時與其他家屬同居在臺中市梧棲區之住
    所（完整地址詳卷），2人係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家
    庭成員關係。被告明知告訴人乙女就讀小學五年級，且係基
    於親屬、監護關係而受自己扶助、照護之未成年人，竟為逞
    一己私慾，而自民國112年1月上旬起至112年2月23日18時許
    止，頻率約為每2日1次，在前揭住處內，於飲酒後以手肘觸
    碰告訴人乙女之胸部並徒手拍打告訴人乙女之臀部至少2次
    ，以此方式對告訴人乙女為猥褻行為。嗣因告訴人即代號AB
    000-A112155B號之女子（即乙女之母，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下稱丙女）於112年2月23日22時許，遭甲男強制性交後（此
    部分涉犯妨害性自主罪嫌部分，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8179號案件另案提起公訴），告訴人
    乙女隨同丙女接受社工安置，經告訴人乙女向社工談及此事
    ，因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7條第2項之對於未
    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
    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
    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
    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性侵害案件中，祇有單一指述之
    證言，實不足以形成確認被告犯罪的心證，乃因性交、猥褻
    行為，多具隱密進行之特色，一旦爭執，囿於各自立場，難
    辨真假。惟被告既受無罪推定原則保障，故認定被告犯罪事
    實，須有積極證據予以嚴格證明，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1項、第2項規定意旨即明。而衡諸該類案件被害人陳述之
    證明力，通常較諸一般證人之證言薄弱，自須有其他補強證
    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此補強證據，係指除該陳述本
    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
    且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之別一證據，而非僅指增強被
    害人人格之信用性而已（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590號
    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嫌，
    無非係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乙女於警
    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社工甲○○於偵查中之證述、臺中
    市政府教育局113年3月5日中市教學字第1130016457號函暨
    所附輔導紀錄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之犯
    行，辯稱：我騎機車搭載乙女去國小上學，為了確認乙女是
    否坐好，會以手往後碰觸到乙女臀部，並沒有乙女所述之猥
    褻行為等語。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乙女於警詢時證稱：我父母離婚後，母親帶我
    至外公（即被告）家生活，被告從112年1月3日開始到112年
    2月23日安置前一天，次數很多，我記不起來，地點都在外
    公家客廳，被告是違反我意願，被告沒有問過我感受，我只
    記得最後一次是於112年2月23日18、19時許，當天我與外公
    坐在客廳長椅上吃晚飯，媽媽坐在客廳其他椅子看電視，當
    時我在看電視，我坐在外公右邊，外公就趁我與母親不注意
    ，用右手肘隔著衣服磨我胸部，時間有30秒，我當場向被告
    表示不要這樣弄我，我不舒服，外公就回答我係外公，摸一
    下沒關係等語，當時外公有喝酒，幾乎每天都喝酒，都會喝
    到無法回答問題，而且外公都會喝醉到煮菜加很多鹽巴而不
    知道，當天外公摸我時，也是喝酒醉狀態，當時外公故意將
    電視轉很大聲，所以媽媽沒有聽到，我感到很不舒服，不知
    外公為什麼要這樣對我，之前曾經遭外公摸後，隔天早上有
    向母親告知這件事，但媽媽一下子就忘記，媽媽當時向我表
    示外公很寵我，不會這樣對我；112年1月3日至112年2月23
    日之期間，過程都差不多，被告都是在客廳趁著喝醉或假裝
    喝醉時，隔著衣服摸我胸部和屁股，比較常摸胸，摸屁股比
    較少，舅媽有看過外公摸我胸部及屁股，舅媽要求我不能向
    別人講述，也不能報警，舅媽說家醜不能外揚，我要尋求協
    助時，舅媽就會阻止我，本來想用家裡電話報案，然而舅媽
    一聽到我拿起電話聲音，就會跑下來阻止我等語（見偵卷第
    23至30頁)；且於偵查中證稱：外公沒有喝酒時，相處很親
    密，也會擁抱及聊天，我從出生就在外公家長大，外公喝酒
    時，我都不理外公，因為外公喝醉會摸我胸部、屁股及罵我
    ，外公每天都會喝酒，有時候沒有喝酒也會摸我，有時候白
    天我以為外公沒有喝酒，我躺在客廳，外公就會拍打我屁股
    ，坐在我身旁，我看到廚房酒杯有酒，就知道外公有喝酒，
    23日晚餐時間，在1樓客廳，當時我、母親及外公都在，我
    坐在外公旁邊，母親坐在別張椅子，阿公以手肘碰我胸部約
    30秒，外公是空手假裝要拿東西，以手肘及上手臂一直碰我
    胸部，我有反抗推外公，並表示不要碰我，外公回說：「我
    是阿公摸一下又不會怎樣」等語，對外公而言是開玩笑，我
    覺得外公不在乎我感受，母親則繼續看電視，母親不知道，
    因外公將電視轉很大聲，外公清醒時，我有對外公究責，外
    公有跪著向我道歉，假裝很難過，當時是清晨，家人都還沒
    起床，外公只說希望我原諒，陳稱：「對不起，阿公以後不
    會這樣」等語，外公會摸我屁股，就是拍，然後摸，時間約
    10秒，早上沒有喝酒時會摸，晚上喝酒也會摸，我有踢外公
    手，舅媽有看過1、2次，1次是看到摸我胸部，1次是看到摸
    我屁股，舅媽都假裝沒看到，我有向舅媽表示希望幫忙報警
    ，但舅媽要求我不要講出去，並表示家醜不能外揚，我有向
    母親說明，但母親不相信，且隔天睡起來都會忘記，母親於
    111年12月開始酒精中毒等語(見他卷第31至35頁)，而於原
    審審理時證稱：我與外公同住，外公過去係以拿東西為藉口
    ，用手肘觸摸我胸部，我在客廳喝飲料時，拍打並撫摸我屁
    股，大概都是下午與晚上時間進行，當時在客廳，我寫完功
    課想要休息，我就躺在客廳椅子，當時被告來休息，也來看
    電視，被告於中午至下午時間就會喝酒，喝酒後對我為身體
    碰觸，我有向被告表示不要碰我屁股，並馬上坐起來，被告
    就是簡單笑笑帶過，我會向被告表示拒絕，被告就有停止，
    因為我會離開那張椅子，我無法確定被告對我做上開事情頻
    率，當時我不敢說，我想法比較刻板，之前沒有向母親說過
    這些事，因為母親當時精神狀態不太好，當時也是受害者，
    我擔心向母親訴說，母親會擔心；如果被告喝酒達到不省人
    事，會直接倒在椅子上，所以被告用手肘碰我胸部及臀部時
    ，還沒有達到不省人事，我會向被告表示拒絕，被告當時說
    的話，我也聽不太懂，隔天早上起來時，我曾向被告說明前
    一晚發生什麼，被告都會下跪表示不對，說已經忘記，因為
    喝醉酒造成等語（見原審卷第53至58頁）。
　㈡證人乙女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固已證述上開情節，
    指述遭被告猥褻，然證人即乙女舅媽丁女於警詢時證稱：我
    與乙女居住不同樓層，乙女住3樓，我住2樓，我沒有看過被
    告摸乙女胸部及屁股，我也沒有看過乙女打電話報警，我平
    時都待在2樓，不會亂跑，平時我與乙女互動不錯，我去哪
    裡都會帶著乙女，乙女母親一直擔心我搶其女兒，始而弄出
    這麼大事情，我不知道乙女為什麼會這樣說，可能乙女現在
    是叛逆期等語（見偵卷第33至35頁），且於偵查中具結後證
    稱：乙女及其母親還沒有遭安置前，丙女與被告住1樓不同
    房間，我的一家人睡2樓房間，乙女則睡在3樓房間，我與乙
    女相處很正常，乙女之前上下課都由被告搭載，同住期間我
    未曾看過被告會摸乙女胸部或臀部，被告每隔2、3天喝1次
    酒，被告喝完酒會躺在客廳椅子上睡覺，如果我知道，會要
    求被告不要騎車搭載乙女，我沒有看過被告喝完酒會摸乙女
    胸部、屁股，我都在2樓，平時我與小孩都外帶三餐在2樓食
    用，1樓都是被告與乙女母親煮飯，我與家人不會下去1樓用
    餐，我很少看乙女與被告一起吃飯，乙女曾經請我幫忙報警
    ，我有詢問乙女原因，但乙女沒有說明，也沒有表示是被告
    、母親或學校等事情要報警，當時乙女表情正常，但眼神有
    一點恐慌，我對乙女回答沒有講原因，無法報警等語（見偵
    卷第53至55頁）。依證人丁女之證述，證人丁女未曾目睹被
    告碰觸、撫摸告訴人乙女胸部或臀部，且因彼此生活空間及
    住居習慣不同，平時與告訴人乙女係分開樓層生活、用餐，
    未曾見聞被告曾有對告訴人乙女為前開身體碰觸、撫摸行為
    ，告訴人乙女固曾央請證人丁女協助報警，然其並未對證人
    丁女具體說明係因如起訴意旨所指被告對其加害情節，而要
    求證人丁女報警處置，則告訴人乙女是否確有經歷上開遭被
    告為猥褻行為，或證人丁女目睹並企圖阻止其報警，實屬有
    疑。
　㈢證人丙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有看過被告摸乙女臀部及胸
    部，我都是從廚房繞出來客廳，繞出來時剛好看到，我走出
    來要拿礦泉水喝，因為我走路蠻小聲，被告沒有發現，我當
    時看到被告摸乙女胸部及臀部，被告係用手直接摸，乙女有
    撥開，並稱不要這樣好不好，被告則答稱「阿公只是抱抱妳
    、疼疼妳而已」等語，當時被告與乙女在客廳看電視，我不
    確定被告有無喝酒，看起來是清醒、正常，乙女曾向我表示
    被告很奇怪，都會摸乙女胸部與陰部，我告訴乙女「妳要儘
    量躲他，不要跟他單獨在同一空間，尤其是他每天都喝酒，
    妳最好能躲就躲，回來連客廳都不要待，直接進來房間」等
    語，這件事是發生在乙女就讀幼稚園、國小1年級時，很小
    的時候，乙女有辦法陳述這件事也是國小時，我並沒有要求
    乙女不要告訴別人，我還對乙女表示應該要向老師陳述，甚
    至若有社工問也要講，我沒有酒精中毒的情形，我記憶很混
    亂，有時腦中片段會跳來跑去，我真的精神狀況有點問題，
    醫生說我記憶力混亂，我有持續用藥，我受到太大打擊，腦
    袋不知道要記得還是忘記，可能右腦、左腦，一方面選擇要
    遺忘，一方面又片段等，我該記得記不得，不該記得卻偏偏
    記得等語（見原審卷第59至64頁）。證人丙女固然證述曾目
    睹被告觸摸乙女胸部、臀部之行為，亦經由乙女轉述得知乙
    女遭被告猥褻行為之情節，然其對於所見被告係於清醒時，
    撫摸乙女胸部及陰部等內容，與乙女前開證稱被告對其為猥
    褻行為之經過顯然有所差異，證人丙女更於警詢時證述事前
    對於乙女遭被告為猥褻行為乙事毫無所悉等語（見偵卷第31
    至32頁），與前開於原審審理時所證，迥然不同；參以丙女
    過去曾有過量飲酒及其經歷，致記憶混亂之情形，前經證人
    丙女於偵查中證述：我精神混亂、不安、記憶力不好，先前
    於111年12月住院，期間約2星期，因為長期喝酒，導致酒精
    中毒等語甚詳（見他卷第31至35頁），證人丙女前後證述之
    內容互異，實無法排除有記憶混亂、拼湊事實之情形，是證
    人丙女前開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既有上開重大瑕疵存在，可
    信度不高，自難作為告訴人乙女前開證述之補強證據。
　㈣本案為警查獲之經過，係因告訴人乙女於112年2月24日另案
    隨同丙女接受安置，社工人員甲○○於112年3月2日10時20分
    許對告訴人乙女進行訊前訪視評估前，告訴人乙女提及遭受
    被告碰觸其胸部及臀部，社工人員甲○○依規定進行通報，始
    為警查知上情，此據證人甲○○於偵查時證述明確（見偵續卷
    第35至38頁），且有性侵害案件通報表、臺中市性侵害案件
    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訊前訪視紀錄表各1份附卷供參（
    見不公開偵續卷第21至23、25至35頁），惟按性侵害之案件
    ，為佐證被害人證詞之有效性或憑信性，兼負協助偵、審機
    關發見真實之義務與功能，社工或輔導人員所為之書面或言
    詞陳述，固非不可資為判斷被害人陳述憑信性之補強證據，
    然其究非經歷犯罪事實發生過程之人，其供法院參佐之證詞
    可符合鑑定證人或鑑定人身分者，應以其就所介入輔導個案
    經過之直接觀察及以個人實際經驗為基礎，就其見聞經過所
    為之陳述，或以其經驗及訓練就通案之背景資訊陳述專業意
    見範圍為限，倘所為證述僅因單憑相處機會由被害人之轉述
    而得其訊息，既非出於本人就所輔導個案之直接觀察或以個
    人實際經驗為基礎之證述，即屬傳聞陳述，不能資為被害人
    證詞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126號刑事判
    決意旨參照）。證人甲○○於偵查中證述稱：一開始是先安置
    乙女及其母親丙女，乙女係隨其母親丙女一同被安置，當時
    除了性猥褻外，被告也有對乙女一些管教，導致乙女不太舒
    服，所以乙女當時提及有關管教及猥褻都會讓乙女感到不舒
    服，乙女會有捏手狀態，但乙女原本就有，不過提及猥褻行
    為時，乙女會有捏手和摳手行為，當時乙女曾提及，因為已
    經安置，不用再看到被告，所以乙女覺得很安心，乙女曾提
    及被告摸乙女胸部及臀部，過往乙女看到被告或其父親猥褻
    其他家人，所以乙女感到害怕，乙女被安置後，我第一次與
    乙女見面時，一開始是談論被告管教部分，談話過程中，乙
    女始提及曾遭被告猥褻，被告都會喝醉酒，就會摸乙女身體
    ，或被告要拿東西時，就會碰觸乙女胸部，因為乙女並沒有
    向學校說明曾遭猥褻，是我們在關心她與被告互動過程中，
    乙女始說出這件事，乙女並沒有否認被告的好，被告其實都
    是在喝醉酒狀況下，始會對乙女做出這些行為等語（見偵續
    卷第35至38頁）。細繹證人甲○○證述關於被告如何猥褻告訴
    人乙女之經過，均係聽聞自告訴人乙女言詞轉述而來，且告
    訴人乙女既未向證人甲○○完整陳述被害過程，證人甲○○亦係
    經由告訴人乙女轉述得知，並未親身見聞被告對告訴人乙女
    所為犯行，仍與告訴人乙女所為不利於被告之陳述本身無殊
    ，而非足以佐證告訴人乙女所證述內容之另一證據。則證人
    甲○○關於被告對告訴人乙女所為猥褻行為之證述，與告訴人
    乙女之片面指述具有同質性，並不具有補強告訴人乙女證述
    證明力之效果，亦無從作為補強告訴人乙女證述之依據。
　㈤依卷附輔導紀錄固記載輔導老師曾有於112年4月11日對告訴
    人乙女進行輔導經過，其內容略以：「個案直言目前和案母
    一起被安置中，因為案阿公愛喝酒，對案母語言、肢體及性
    暴力對待，也對個案摸胸、摸屁股」等語；又於同年4月18
    日對乙女進行輔導經過，其內容略以：「個案表現：自己到
    現在耳邊還會不時出現阿公踢門、謾罵聲。個案自述自己曾
    因此害怕到想要自殘，甚至出現想跳樓結束生命的想法，還
    好自己有一點信仰，曾經夢見家中供奉的神明鼓勵自己要走
    出去，才因此鼓起勇氣向老師吐露家中的狀況，得以離開案
    外公的暴力及騷擾」等語，此有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13年3月
    5日中市教學字第1130016457號函暨所附輔導紀錄1份附卷供
    參（見不公開偵續卷第77至95頁），然上開記載內容，亦係
    告訴人乙女陳述關於被告對其為猥褻行為之經過情節，既係
    轉述自告訴人乙女陳述其被害之經過，因非依憑輔導者自己
    之經歷、見聞或體驗，而屬於與告訴人乙女之陳述被評價為
    同一性之累積證據，自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
五、綜上所述，本案除告訴人乙女單一指述外，尚無其他補強證
    據，足認被告有起訴意旨所指之犯行，自無從遽為被告有罪
    之認定。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經核並無不合。檢察官提起上訴，未提出適合於證明犯罪事
    實之積極證據，仍執前詞指摘原審諭知無罪判決不當，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東泰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富哲提起上訴，檢察官
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簡　源　希
　　　　　　　　　　　　　　　　法　官　楊　文　廣
　　　　　　　　　　　　　　　　法　官　楊　陵　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提起上訴，應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
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
　　　　　　　　　　　　　　　　書記官　陳　縈　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
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21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AB000-A112155A（真實姓名及年籍均詳卷）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林欣誼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85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續字第30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即代號AB000-A112155A號之成年男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為告訴人即代號AB000-A112155號之未成年女子（民國0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乙女）之外公，平時與其他家屬同居在臺中市梧棲區之住所（完整地址詳卷），2人係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家庭成員關係。被告明知告訴人乙女就讀小學五年級，且係基於親屬、監護關係而受自己扶助、照護之未成年人，竟為逞一己私慾，而自民國112年1月上旬起至112年2月23日18時許止，頻率約為每2日1次，在前揭住處內，於飲酒後以手肘觸碰告訴人乙女之胸部並徒手拍打告訴人乙女之臀部至少2次，以此方式對告訴人乙女為猥褻行為。嗣因告訴人即代號AB000-A112155B號之女子（即乙女之母，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丙女）於112年2月23日22時許，遭甲男強制性交後（此部分涉犯妨害性自主罪嫌部分，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8179號案件另案提起公訴），告訴人乙女隨同丙女接受社工安置，經告訴人乙女向社工談及此事，因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7條第2項之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性侵害案件中，祇有單一指述之證言，實不足以形成確認被告犯罪的心證，乃因性交、猥褻行為，多具隱密進行之特色，一旦爭執，囿於各自立場，難辨真假。惟被告既受無罪推定原則保障，故認定被告犯罪事實，須有積極證據予以嚴格證明，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意旨即明。而衡諸該類案件被害人陳述之證明力，通常較諸一般證人之證言薄弱，自須有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此補強證據，係指除該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且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之別一證據，而非僅指增強被害人人格之信用性而已（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59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罪嫌，無非係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乙女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社工甲○○於偵查中之證述、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13年3月5日中市教學字第1130016457號函暨所附輔導紀錄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猥褻行為之犯行，辯稱：我騎機車搭載乙女去國小上學，為了確認乙女是否坐好，會以手往後碰觸到乙女臀部，並沒有乙女所述之猥褻行為等語。經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乙女於警詢時證稱：我父母離婚後，母親帶我至外公（即被告）家生活，被告從112年1月3日開始到112年2月23日安置前一天，次數很多，我記不起來，地點都在外公家客廳，被告是違反我意願，被告沒有問過我感受，我只記得最後一次是於112年2月23日18、19時許，當天我與外公坐在客廳長椅上吃晚飯，媽媽坐在客廳其他椅子看電視，當時我在看電視，我坐在外公右邊，外公就趁我與母親不注意，用右手肘隔著衣服磨我胸部，時間有30秒，我當場向被告表示不要這樣弄我，我不舒服，外公就回答我係外公，摸一下沒關係等語，當時外公有喝酒，幾乎每天都喝酒，都會喝到無法回答問題，而且外公都會喝醉到煮菜加很多鹽巴而不知道，當天外公摸我時，也是喝酒醉狀態，當時外公故意將電視轉很大聲，所以媽媽沒有聽到，我感到很不舒服，不知外公為什麼要這樣對我，之前曾經遭外公摸後，隔天早上有向母親告知這件事，但媽媽一下子就忘記，媽媽當時向我表示外公很寵我，不會這樣對我；112年1月3日至112年2月23日之期間，過程都差不多，被告都是在客廳趁著喝醉或假裝喝醉時，隔著衣服摸我胸部和屁股，比較常摸胸，摸屁股比較少，舅媽有看過外公摸我胸部及屁股，舅媽要求我不能向別人講述，也不能報警，舅媽說家醜不能外揚，我要尋求協助時，舅媽就會阻止我，本來想用家裡電話報案，然而舅媽一聽到我拿起電話聲音，就會跑下來阻止我等語（見偵卷第23至30頁)；且於偵查中證稱：外公沒有喝酒時，相處很親密，也會擁抱及聊天，我從出生就在外公家長大，外公喝酒時，我都不理外公，因為外公喝醉會摸我胸部、屁股及罵我，外公每天都會喝酒，有時候沒有喝酒也會摸我，有時候白天我以為外公沒有喝酒，我躺在客廳，外公就會拍打我屁股，坐在我身旁，我看到廚房酒杯有酒，就知道外公有喝酒，23日晚餐時間，在1樓客廳，當時我、母親及外公都在，我坐在外公旁邊，母親坐在別張椅子，阿公以手肘碰我胸部約30秒，外公是空手假裝要拿東西，以手肘及上手臂一直碰我胸部，我有反抗推外公，並表示不要碰我，外公回說：「我是阿公摸一下又不會怎樣」等語，對外公而言是開玩笑，我覺得外公不在乎我感受，母親則繼續看電視，母親不知道，因外公將電視轉很大聲，外公清醒時，我有對外公究責，外公有跪著向我道歉，假裝很難過，當時是清晨，家人都還沒起床，外公只說希望我原諒，陳稱：「對不起，阿公以後不會這樣」等語，外公會摸我屁股，就是拍，然後摸，時間約10秒，早上沒有喝酒時會摸，晚上喝酒也會摸，我有踢外公手，舅媽有看過1、2次，1次是看到摸我胸部，1次是看到摸我屁股，舅媽都假裝沒看到，我有向舅媽表示希望幫忙報警，但舅媽要求我不要講出去，並表示家醜不能外揚，我有向母親說明，但母親不相信，且隔天睡起來都會忘記，母親於111年12月開始酒精中毒等語(見他卷第31至35頁)，而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與外公同住，外公過去係以拿東西為藉口，用手肘觸摸我胸部，我在客廳喝飲料時，拍打並撫摸我屁股，大概都是下午與晚上時間進行，當時在客廳，我寫完功課想要休息，我就躺在客廳椅子，當時被告來休息，也來看電視，被告於中午至下午時間就會喝酒，喝酒後對我為身體碰觸，我有向被告表示不要碰我屁股，並馬上坐起來，被告就是簡單笑笑帶過，我會向被告表示拒絕，被告就有停止，因為我會離開那張椅子，我無法確定被告對我做上開事情頻率，當時我不敢說，我想法比較刻板，之前沒有向母親說過這些事，因為母親當時精神狀態不太好，當時也是受害者，我擔心向母親訴說，母親會擔心；如果被告喝酒達到不省人事，會直接倒在椅子上，所以被告用手肘碰我胸部及臀部時，還沒有達到不省人事，我會向被告表示拒絕，被告當時說的話，我也聽不太懂，隔天早上起來時，我曾向被告說明前一晚發生什麼，被告都會下跪表示不對，說已經忘記，因為喝醉酒造成等語（見原審卷第53至58頁）。
　㈡證人乙女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固已證述上開情節，指述遭被告猥褻，然證人即乙女舅媽丁女於警詢時證稱：我與乙女居住不同樓層，乙女住3樓，我住2樓，我沒有看過被告摸乙女胸部及屁股，我也沒有看過乙女打電話報警，我平時都待在2樓，不會亂跑，平時我與乙女互動不錯，我去哪裡都會帶著乙女，乙女母親一直擔心我搶其女兒，始而弄出這麼大事情，我不知道乙女為什麼會這樣說，可能乙女現在是叛逆期等語（見偵卷第33至35頁），且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乙女及其母親還沒有遭安置前，丙女與被告住1樓不同房間，我的一家人睡2樓房間，乙女則睡在3樓房間，我與乙女相處很正常，乙女之前上下課都由被告搭載，同住期間我未曾看過被告會摸乙女胸部或臀部，被告每隔2、3天喝1次酒，被告喝完酒會躺在客廳椅子上睡覺，如果我知道，會要求被告不要騎車搭載乙女，我沒有看過被告喝完酒會摸乙女胸部、屁股，我都在2樓，平時我與小孩都外帶三餐在2樓食用，1樓都是被告與乙女母親煮飯，我與家人不會下去1樓用餐，我很少看乙女與被告一起吃飯，乙女曾經請我幫忙報警，我有詢問乙女原因，但乙女沒有說明，也沒有表示是被告、母親或學校等事情要報警，當時乙女表情正常，但眼神有一點恐慌，我對乙女回答沒有講原因，無法報警等語（見偵卷第53至55頁）。依證人丁女之證述，證人丁女未曾目睹被告碰觸、撫摸告訴人乙女胸部或臀部，且因彼此生活空間及住居習慣不同，平時與告訴人乙女係分開樓層生活、用餐，未曾見聞被告曾有對告訴人乙女為前開身體碰觸、撫摸行為，告訴人乙女固曾央請證人丁女協助報警，然其並未對證人丁女具體說明係因如起訴意旨所指被告對其加害情節，而要求證人丁女報警處置，則告訴人乙女是否確有經歷上開遭被告為猥褻行為，或證人丁女目睹並企圖阻止其報警，實屬有疑。
　㈢證人丙女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有看過被告摸乙女臀部及胸部，我都是從廚房繞出來客廳，繞出來時剛好看到，我走出來要拿礦泉水喝，因為我走路蠻小聲，被告沒有發現，我當時看到被告摸乙女胸部及臀部，被告係用手直接摸，乙女有撥開，並稱不要這樣好不好，被告則答稱「阿公只是抱抱妳、疼疼妳而已」等語，當時被告與乙女在客廳看電視，我不確定被告有無喝酒，看起來是清醒、正常，乙女曾向我表示被告很奇怪，都會摸乙女胸部與陰部，我告訴乙女「妳要儘量躲他，不要跟他單獨在同一空間，尤其是他每天都喝酒，妳最好能躲就躲，回來連客廳都不要待，直接進來房間」等語，這件事是發生在乙女就讀幼稚園、國小1年級時，很小的時候，乙女有辦法陳述這件事也是國小時，我並沒有要求乙女不要告訴別人，我還對乙女表示應該要向老師陳述，甚至若有社工問也要講，我沒有酒精中毒的情形，我記憶很混亂，有時腦中片段會跳來跑去，我真的精神狀況有點問題，醫生說我記憶力混亂，我有持續用藥，我受到太大打擊，腦袋不知道要記得還是忘記，可能右腦、左腦，一方面選擇要遺忘，一方面又片段等，我該記得記不得，不該記得卻偏偏記得等語（見原審卷第59至64頁）。證人丙女固然證述曾目睹被告觸摸乙女胸部、臀部之行為，亦經由乙女轉述得知乙女遭被告猥褻行為之情節，然其對於所見被告係於清醒時，撫摸乙女胸部及陰部等內容，與乙女前開證稱被告對其為猥褻行為之經過顯然有所差異，證人丙女更於警詢時證述事前對於乙女遭被告為猥褻行為乙事毫無所悉等語（見偵卷第31至32頁），與前開於原審審理時所證，迥然不同；參以丙女過去曾有過量飲酒及其經歷，致記憶混亂之情形，前經證人丙女於偵查中證述：我精神混亂、不安、記憶力不好，先前於111年12月住院，期間約2星期，因為長期喝酒，導致酒精中毒等語甚詳（見他卷第31至35頁），證人丙女前後證述之內容互異，實無法排除有記憶混亂、拼湊事實之情形，是證人丙女前開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既有上開重大瑕疵存在，可信度不高，自難作為告訴人乙女前開證述之補強證據。
　㈣本案為警查獲之經過，係因告訴人乙女於112年2月24日另案隨同丙女接受安置，社工人員甲○○於112年3月2日10時20分許對告訴人乙女進行訊前訪視評估前，告訴人乙女提及遭受被告碰觸其胸部及臀部，社工人員甲○○依規定進行通報，始為警查知上情，此據證人甲○○於偵查時證述明確（見偵續卷第35至38頁），且有性侵害案件通報表、臺中市性侵害案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作業訊前訪視紀錄表各1份附卷供參（見不公開偵續卷第21至23、25至35頁），惟按性侵害之案件，為佐證被害人證詞之有效性或憑信性，兼負協助偵、審機關發見真實之義務與功能，社工或輔導人員所為之書面或言詞陳述，固非不可資為判斷被害人陳述憑信性之補強證據，然其究非經歷犯罪事實發生過程之人，其供法院參佐之證詞可符合鑑定證人或鑑定人身分者，應以其就所介入輔導個案經過之直接觀察及以個人實際經驗為基礎，就其見聞經過所為之陳述，或以其經驗及訓練就通案之背景資訊陳述專業意見範圍為限，倘所為證述僅因單憑相處機會由被害人之轉述而得其訊息，既非出於本人就所輔導個案之直接觀察或以個人實際經驗為基礎之證述，即屬傳聞陳述，不能資為被害人證詞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12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證人甲○○於偵查中證述稱：一開始是先安置乙女及其母親丙女，乙女係隨其母親丙女一同被安置，當時除了性猥褻外，被告也有對乙女一些管教，導致乙女不太舒服，所以乙女當時提及有關管教及猥褻都會讓乙女感到不舒服，乙女會有捏手狀態，但乙女原本就有，不過提及猥褻行為時，乙女會有捏手和摳手行為，當時乙女曾提及，因為已經安置，不用再看到被告，所以乙女覺得很安心，乙女曾提及被告摸乙女胸部及臀部，過往乙女看到被告或其父親猥褻其他家人，所以乙女感到害怕，乙女被安置後，我第一次與乙女見面時，一開始是談論被告管教部分，談話過程中，乙女始提及曾遭被告猥褻，被告都會喝醉酒，就會摸乙女身體，或被告要拿東西時，就會碰觸乙女胸部，因為乙女並沒有向學校說明曾遭猥褻，是我們在關心她與被告互動過程中，乙女始說出這件事，乙女並沒有否認被告的好，被告其實都是在喝醉酒狀況下，始會對乙女做出這些行為等語（見偵續卷第35至38頁）。細繹證人甲○○證述關於被告如何猥褻告訴人乙女之經過，均係聽聞自告訴人乙女言詞轉述而來，且告訴人乙女既未向證人甲○○完整陳述被害過程，證人甲○○亦係經由告訴人乙女轉述得知，並未親身見聞被告對告訴人乙女所為犯行，仍與告訴人乙女所為不利於被告之陳述本身無殊，而非足以佐證告訴人乙女所證述內容之另一證據。則證人甲○○關於被告對告訴人乙女所為猥褻行為之證述，與告訴人乙女之片面指述具有同質性，並不具有補強告訴人乙女證述證明力之效果，亦無從作為補強告訴人乙女證述之依據。
　㈤依卷附輔導紀錄固記載輔導老師曾有於112年4月11日對告訴人乙女進行輔導經過，其內容略以：「個案直言目前和案母一起被安置中，因為案阿公愛喝酒，對案母語言、肢體及性暴力對待，也對個案摸胸、摸屁股」等語；又於同年4月18日對乙女進行輔導經過，其內容略以：「個案表現：自己到現在耳邊還會不時出現阿公踢門、謾罵聲。個案自述自己曾因此害怕到想要自殘，甚至出現想跳樓結束生命的想法，還好自己有一點信仰，曾經夢見家中供奉的神明鼓勵自己要走出去，才因此鼓起勇氣向老師吐露家中的狀況，得以離開案外公的暴力及騷擾」等語，此有臺中市政府教育局113年3月5日中市教學字第1130016457號函暨所附輔導紀錄1份附卷供參（見不公開偵續卷第77至95頁），然上開記載內容，亦係告訴人乙女陳述關於被告對其為猥褻行為之經過情節，既係轉述自告訴人乙女陳述其被害之經過，因非依憑輔導者自己之經歷、見聞或體驗，而屬於與告訴人乙女之陳述被評價為同一性之累積證據，自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
五、綜上所述，本案除告訴人乙女單一指述外，尚無其他補強證據，足認被告有起訴意旨所指之犯行，自無從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經核並無不合。檢察官提起上訴，未提出適合於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仍執前詞指摘原審諭知無罪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東泰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富哲提起上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簡　源　希
　　　　　　　　　　　　　　　　法　官　楊　文　廣
　　　　　　　　　　　　　　　　法　官　楊　陵　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
檢察官如提起上訴，應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　縈　寧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